
律政司司长在北京会见传媒谈话全文（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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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律政司司长袁国强资深大律师今日（十一月三十日）傍晚在北京会见

传媒的谈话全文：

律政司司长：各位传媒朋友，我很简单向大家报告今次我们访京的行程。我们主

要拜访的部委包括外交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基本法委员会、港澳办，及

法改委等部门。这些部委以往一向与律政司的工作均有交流，所以今次访京主要

作礼节性访问和举行基本的工作会议。今次主要的主题是希望与内地各个部委沟

通，往后可以理顺律政司希望推行的计划，就是加强香港作为一个亚太区法律服

务、仲裁和调解中心的工作。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一方面可帮助业界的发展，另

一方面更重要的，是可以提升香港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可以加强国际社会对香港

法治和司法独立的信心。

 主要工作的详细情形我不多说，但我可以讲几个重点。第一就是前海和南沙

的发展。我们向相关的部委建议希望可以加强当事人采用香港法律和采用香港仲

裁服务。我们认为这做法对吸引外资在前海或南沙地区投资有帮助，亦可以推动

香港和内地仲裁业界的沟通。

 此外，下个月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会在香港正式宣布成立位於香港的亚太区中

心，这方面我们希望可以令国际私法在香港推动，亦可以加强其他公约国做这方

面的工作。今次访问的情况大致是这样，大家还有什么问题？

记者：司长，你在港澳办会见了何人和所谈及的话题是什么？有没有提到廿三条

立法或「双非孕妇」的问题？

律政司司长：在港澳办我有机会跟王光亚主任和张晓明副主任会面。

记者：有没有提到廿三条立法，特别是早前张晓明副主任所说的香港在适当时要

推行廿三条立法的问题？

律政司司长：我和张副主任的谈话主要是向他介绍我刚才所讲的律政司往后工作

的计划，即是如何加强香港作为亚太区的法律服务、仲裁和调解中心。廿三条立

法并不是我们讨论的范围，我想大家亦清楚知道在《基本法》下就廿三条立法确

实是我们的宪制责任，不过，我们现届政府目前的工作重点，正如我们以前所重

申，是以民生和经济为重点，所以希望可解决一些如房屋或者扶贫方面的民生工

作。



记者：「双非」问题都是民生问题，有没有跟王光亚主任探讨过？ 

 

律政司司长：关於「双非」的问题，我以前也很清楚讲过，我们希望可以在香港

的司法系统内解决，所以今次「双非」也不是我们讨论的范围。因为我们希望，

也有信心可以用香港的司法系统或其法制下的工作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有没有跟王主任谈及 CY 近期僭建的问题？王主任有没有就 CY 在这件事

的处理手法及施政有什么评价？ 

 

律政司司长：我没有跟王主任谈过特首的僭建问题。但我可以向大家透露的是王

主任对特区政府，包括特首的工作，是绝对支持的。 

 

记者：他说过什么表示他支持 CY？ 

 

律政司司长：正如我刚才所讲，我们没有讲过僭建问题，但是王主任在我们的谈

话中，非常正面的说，中央政府是绝对支持我们新一届政府的工作，亦会全力配

合新一届政府，包括特首现在和往后推行的工作。 

 

记者：你跟张副主任没有提及廿三条立法的工作，跟王主任有没有谈这个问题？  

 

律政司司长：这位传媒朋友非常心水清，不过我的答案也是一样，我们都没有谈

及廿三条立法问题，因为我们对廿三条立法的立场是非常清楚的，亦希望大家在

这方面不需要有不必要的揣测。正如我刚才所讲，这主要有两点。第一点重申在

《基本法》下确实是有责任进行廿三条立法，但现届政府目前极度关注的仍然是

民生方面的问题。 

 

记者：王主任说会支持特区政府的工作，他有没有特别提到他们会继续支持梁振

英，还是没有提过 CY？ 

 

律政司司长：王主任非常清楚表示支持我们现任特首梁先生继续他的工作，所以

我亦希望大家在这方面不需要有不必要的猜测。 

 

记者：最近特首的僭建风波有没有影响？令政府目前处於弱势，社会的批评和舆

论的抨击亦比较多？ 

 

律政司司长：我们新一届的政府，由七月一日到现在，大约是四、五个月，我个

人和其他司局长的看法也是一样，就是全个团队都是非常用心用力希望可以为香

港做事，亦希望香港市民在这方面可给我们一些时间，给我们一些空间工作。现



时我们觉得我们的团队精神非常好，我们亦希望可一致在香港就各方面，包括民

生、社会、经济等任何方面可为香港市民做事。我们在这方面不会有任何动摇。 

 

记者：司长你见法工委时有否讨论「双非孕妇」问题？上次司长曾提及向英国一

位法律人士探讨这问题，未知现在进度如何？ 

 

律政司司长：在法工委时，我们仍然是讨论如何加强香港作为一个亚太区法律服

务、仲裁及调解中心，我们并没有讨论过「双非」问题。 

 

记者：英国那方面进展如何？ 

 

律政司司长：让我简单透露一下，正如我以前曾经提及，在「双非」问题上，我

们就坊间、法律界人士曾经建议的每一个方案，我们律政司的同事已经作出了非

常详细的研究，亦正如这位传媒朋友所记得，我较早前在广州与传媒会面时曾透

露我们有向英国御用大律师寻求法律意见。我可以补充一下，希望避免误会，因

为有些传媒曾质疑为何我只向英国方面的御用大律师要求提供法律意见，其实我

们整个法律团队包括香港律政司的同事、香港的大律师、香港的资深大律师及英

国御用大律师。就那些方案我们已经有一个方向性的决定，但是因为碍於某些法

律问题，不好意思，我知道较早前曾经向大家表示希望能够尽快解释，但因为有

些法律观点及法律程序的问题，现阶段我不可以向大家透露有关的详细情形。因

为一旦透露，我们担心会影响日后的部署，但我可以说的是，在适当的时候，当

不影响法律上部署的情况下，我会再向大家交代，不过希望大家可以放心的是，

各方面的工作，我可以和大家说，进展是正面及良好的。 

 

记者：那方向性的决定是什么？ 

 

律政司司长：正如刚才所说，如果我透露会影响法律上的部署，所以不好意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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